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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皇岛博硕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博硕光电”、

“公司”），证券简称：博硕光电，证券代码：831019，于2014

年8月18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。 

根据《秦皇岛博硕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回购股份方案》（以

下简称“《回购股份方案》”），博硕光电拟通过做市转让方式，以

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，用于进行减少注册资本。申万宏源证券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“申万宏源”）作为博硕光电的持续督导

券商，负责博硕光电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后的持续

督导工作。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

实施办法》，申万宏源对博硕光电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项进行了

核查，现就其申请回购股份事项的合法合规性出具如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本次回购股份符合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

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办法》有关规定的意见 

1、股票挂牌时间已满 12 个月 

经核查，博硕光电于 2014年 8月 18日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

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，符合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

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办法》第十一条第一款“公司股票挂牌满 

12个月”的规定。 

2、回购股份后，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

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总资产为 67,270.63 万元，
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57,640.24 万元，流动资产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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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,030.19 万元，按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数据测算，

本次拟回购资金总额上限 3,240.00 万元占公司总资产、归属于

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、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约为 4.82%、5.62%、

6.48%。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，公司货币资金余额 31,271.99

万元，可为公司回购股份提供充分的资金保障。 

根据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、2018 年半年度报告和 2018 年

年度报告，2017年末、2018年 6月末和 2018年末，公司的流动

比率分别为 5.92、4.49和 5.44，资产负债率（以合并报表为基

础）分别为 12.94%、17.28%和 14.33%，资本结构稳定，主要负

债为日常经营产生的应付账款和预收账款，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

余额为零，公司整体流动性较好，偿债能力较强，短期内无法偿

还债务的风险较小。 

公司 2018年营业收入为 9,854.70万元，归属于挂牌公司股

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,131.39 万元，目前公司经

营情况较好，会给公司带来稳定的现金流，短期内持续经营能力

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风险较小。 

综上，博硕光电实施本次回购股份预计不会对挂牌公司的经

营、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，博硕光电仍具备较强的

持续经营能力，符合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

股份实施办法》第十一条第二款“回购股份实施后，挂牌公司具

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”的规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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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回购方式符合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

购股份实施办法》有关规定的说明 

公司目前的交易方式为做市转让，截至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

决议之日，挂牌公司股票有收盘价，收盘价格为 0.83元/股，公

司拟采用做市方式面向全体股东回购公司部分股票至公司回购

专用证券账户，符合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

股份实施办法》第十一条“截至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之日，

挂牌公司股票无收盘价的，不得实施竞价或做市方式回购”及第

十二条“挂牌公司实施竞价或做市方式回购应当面向公司全体股

东，不得采用协议转让、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方式回购股份”的规

定。 

4、关于回购规模、回购资金安排、回购实施期限安排合理

的说明 

根据《回购股份方案》，博硕光电本次回购规模、回购资金

安排、回购实施期限等情况安排如下： 

（1）回购规模 

本次回购中，回购股票单价拟不高于 0.81元/股，拟回购数

量不超过 4,000 万股，且不低于 2,000 万股，公司股票于 2019

年 6月 21日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日前 60个转让日平均收盘

价为 0.83元/股，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（0.81元/股）未超过

董事会决议日前 60 个转让日平均收盘价的 200%（1.66 元/股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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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办法》

第十四条“挂牌公司应当合理安排回购规模和回购资金，并在回

购股份方案中明确拟回购股份数量或者资金总额的上下限，且下

限不得低于上限的 50%”及第十五条“竞价或做市方式回购的价

格上限原则上不应高于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 60 个转让日

平均收盘价的 200%”的规定。 

（2）回购资金安排 

按照本次拟回购股份的最高价格计算，拟用于本次回购的资

金总额不少于人民币 1,620.00万元，不超过人民币3,240.00万

元，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资金为准,资金

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。 

（3）回购实施期限 

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

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。符合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

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办法》第十九条“竞价或做市方

式回购的实施期限不超过12个月，自董事会或股东大会（如须）

通过回购股份决议之日起算”的规定。 

同时，回购股份方案约定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票： 

1）公司定期报告、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披露前10个转让日

内； 

2）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转让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

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，至依法披露后2个转让日内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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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）全国股转公司规定的其他情形。 

综上所述，主办券商认为博硕光电本次回购股份符合《全国

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办法》的相关规定。 

二、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必要性的意见 

1、本次回购的目的 

博硕光电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公司价值的认

可，结合公司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，为维护公司市场形象，增强

投资者信心，维护投资者利益，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，

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。 

2、股价情况与公司价值分析 

博硕光电 2018年年度报告中显示，2018 年 12月 31日归属

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1.59 元，基本每股收益为 0.04

元。截至 2019年 6 月 20日收盘，公司股价为 0.83元/股，最新

市净率为 0.52，市盈率为 20.75,公司 2017 年度、2018 年度营

业收入分别为 13,319.48 万元和 9,854.70 万元，归属于挂牌公

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 1,791.92 万元、

1,131.39万元。公司近两年持续盈利，截至 2019 年 6月 21日，

公司前 60 个转让日平均收盘价为 0.83 元/股，公司本次回购股

份的实施，有利于增强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，提升

对公司价值的认可，维护投资者权益，促进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

展，因此，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具有一定的必要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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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关于本次回购价格合理性的意见 

根据博硕光电回购股份方案，为保护投资者利益，结合公司

财务状况、经营状况及近期公司股价，确定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

不高于每股0.81元（含0.81元），公司股票于2019年6月21日董事

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日前60个转让日平均收盘价为0.83元/股，

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（0.81元/股）未超过董事会决议日前60

个转让日平均收盘价的200%（1.66元/股）。具体回购价格由公司

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回购实施期间，综合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

格、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。 

截至2019年5月31日，公司共有在册股东197名，其中5名为

发起人股东。通过二级市场买入的股东合计192名，上述股东系

根据市场公开信息以及对公司的价值独立判断作出的交易行为。

股东总体情况及结构分布见下表： 

股东情况 取得方式 
持股数量

（股） 

占总股本

比例（%） 

持有成本

（元/股） 

曹耀辉 

股改取得 215,409,221 59.51 0.05 

挂牌前受让 2,823,009 0.78 2.83 

挂牌前受让 2,502,212 0.69 2.80 

二级市场买入 2,678,000 0.74 - 

Milestone Shanhaiguan 

Limited 
股改取得 29,643,611 8.19 2.82 

刘博明 股改取得 29,600,142 8.18 0.05 

吕雪松 二级市场买入 17,977,000 4.97 - 

刘月洁 股改取得 16,787,664 4.64 0.05 

秦皇岛蔷薇企业管理有限

公司 

股改取得 5,580,000 1.84 1.17 

二级市场买入 2,248,000 1.54 - 

郭续长 二级市场买入 8,863,000 2.45 - 

秦皇岛青松企业管理有限

公司 
二级市场买入 6,237,000 1.72 - 

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做 二级市场买入 2,529,000 0.70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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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专用证券账户 

邱立平 二级市场买入 1,921,000 0.53 - 

其他股东 二级市场买入 12,781,141 3.53 - 

合计 - 362,000,000 100.00 - 

注：由于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交易较为活跃，未能通过公开信息取得二级市场买入股票的

持有成本，占总股本比例合计数与各单项加总不符由四舍五入所致。 

公司于2014年8月18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

开转让，挂牌时的转让方式为协议转让。2015年6月26日，公司

由协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。自公司挂牌以来，股票在

二级市场的交易相对活跃，由于公司所处行业政策影响以及市场

行情波动等因素，公司二级市场交易价格盘中最低价从2018年3

月23日开始跌破1元/股，自此以来公司在二级市场共交易

15,357,000股（包括盘后协议），其中，2019年以来公司股票二

级市场每周交易情况如下： 

日期 最高价（元） 
最低价

（元） 
收盘价区间（元） 

成交量

（股） 

成交均

价（元） 

2019/1/4 0.63 0.61 0.6148-0.6343 11,000 0.64 

2019/1/11 0.63 0.60 0.6051-0.6148 19,000 0.63 

2019/1/18 0.66 0.61 0.6148-0.6636 14,000 0.66 

2019/1/25 0.68 0.66 0.6636-0.6734 14,000 0.69 

2019/2/15 0.78 0.68 0.7027-0.7807 27,000 0.75 

2019/2/22 0.78 0.68 0.7027-0.7807 16,000 0.75 

2019/3/1 0.72 0.69 0.7027-0.7124 19,000 0.73 

2019/3/8 0.71 0.69 0.6929-0.7124 4,000 0.71 

2019/3/15 0.72 0.66 0.6636-0.7124 79,000 0.69 

2019/3/22 0.85 0.67 0.6734-0.849 61,000 0.79 

2019/3/29 0.84 0.80 0.8002-0.8295 14,000 0.84 

2019/4/19 0.83 0.78 0.7905-0.81 8,000 0.82 

2019/4/26 0.81 0.78 0.7807-0.8002 9,000 0.81 

2019/5/10 0.80 0.76 0.7807-0.8002 1,8000 0.79 

2019/5/17 0.83 0.79 0.7905-0.83 66,000 0.82 

2019/5/24 0.81 0.80 0.81 4,000 0.81 

2019/5/31 0.83 0.81 0.81-0.83 5,000 0.8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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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2019年1月1日至本合法合规性意见出具之日，公司二级市

场成交总股数为12,955,000股（包括盘后协议），交易较为活跃，

不存在仅在董事会审议回购事项前出现单笔或少量成交的情形，

因此，二级市场交易情况能够公允地反映股票价值。 

自2019年1月1日至本合法合规性意见出具之日，公司股票的

交易价格区间为每股0.60元-0.85元。公司本次回购价格上限

0.81元/股位于前述价格区间内，因此回购价格具有一定的合理

性，不存在通过“低价”回购排除相关股东参与回购机会的情形。 

综上所述，博硕光电本次回购股份符合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

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办法》第十五条的规定，本次回

购股份价格合理，不存在损害挂牌公司利益的情况。 

四、关于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可行性的意见 

博硕光电本次用于回购股份的回购资金不高于 3,240.00 万

元（含），本次拟回购资金总额上限 3,240.00 万元占公司截至

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、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、流

动资产的比例分别约为 4.82%、5.62%、6.48%。回购价格不高于

0.81元/股，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不低于 2,000万股（占公司目前

总股本的 5.52%）,不高于 4,000 万股（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

11.05%）。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及金额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

股份数量及金额为准。  

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，截至 2018 年 12 月



回购股份合法合规意见 

9 
 

31 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 31,271.99 万元，可用于回购的资金量

充沛；根据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、2018 年半年度报告和 2018

年年度报告，2017年末、2018 年 6月末和 2018年末，公司的流

动比率分别为 5.92、4.49和 5.44，资产负债率（以合并报表为

基础）分别为 12.94%、17.28%和 14.33%，资本结构稳定，主要

负债为日常经营产生的应付账款和预收账款，短期借款和长期借

款余额为零，公司整体流动性较好，偿债能力较强，短期内无法

偿还债务的风险较小。 

根据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，公司 2018 年营业收入为

9,854.70万元，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,379.90万元，

在保持传统业务规模的情况下，公司加强对研发的投入，进一步

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，短期内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

风险较小。 

综上所述，博硕光电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、债务履

行能力及持续经营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。本次回购方案符合

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办法》相关

规定。 

五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主办券商已按照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

股份实施办法》检查博硕光电本次回购股份方案，并提请公司严

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本次回购股份的后续操作，真实、完整、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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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、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主办券商于该项目中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第三方行

为的情形，亦不存在未披露的聘请第三方行为的情形。根据公司

出具的情况说明，挂牌公司也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除律师

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、资产评估机构等依法需聘请的证券服务

机构之外的第三方行为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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